11 但以理書：三友被丟到火窯與結果3:19~30
一、但以理書3:19~30的結構與鋪陳
（一）懲罰的執行與王的驚異
1. 執行死刑（3:19-23）
這一段以「尼布甲尼撒……」的重複開頭，再次強調王作為主要行動者的角色。由於憤怒至極，王下令將火窯加熱到比平常高出七倍的烈度。在強壯士兵的捆綁下，三位青年被扔進了火窯中。本部分的結尾明確指出，三位青年已經落入了火焰之中。
2. 王的驚訝（3:24-25）
第 24 節標誌著故事的關鍵轉折點。這部分同樣由「尼布甲尼撒王……」開頭。王驚恐地意識到，原本以為必死的三位青年竟然沒有滅亡。他的驚訝源於他看到窯中有第四個人的身影，其形象「彷彿神子」，這證明了超自然的介入。
當王向火窯內看時，只有他一人看到了火中有第四個身影，他稱之為「神子」：
(1) 王的視角：尼布甲尼撒作為外邦人，他稱「神子」或後來的「上帝的使者」（天使），可能認為這是一位真正的神祇或是上帝本體的顯現，印證了一些經文（如《以賽亞書》）中關於神在火中與人同在的應許。
(2) 猶太人視角：對但以理和猶太人來說，這些稱謂則是指位階較低的天上存在或超自然的天使，他們是執行上帝命令的僕役，而非上帝本身。
（二） 英雄的救贖與信仰的確立
1. 奇蹟般的拯救（3:26-27）
這一段的開始（26 節）再次使用了「於是，尼布甲尼撒...」，引入了行動的新階段。王呼喚三位青年從火中出來。第 27 節描述了奇蹟的結果：總督、欽差和大臣們都聚集起來查看，確認火焰沒有傷到三人的身體，他們的衣服毫髮無損，甚至連一點火燎的氣味都沒有。這證明了拯救的徹底性。
2. 王的宣告與升職（3:28-30）
這最後一個部分描述了尼布甲尼撒兩階段的公開宣告：
(1) 頌讚上帝：王首先發表了一篇頌讚詞，公開承認猶太人所信的上帝，因祂差遣使者拯救了祂的僕人。
(2) 頒布法令：隨後，他頒布了一項法令，嚴禁任何人在巴比倫帝國境內說但以理之神的壞話。
與第二章一樣，故事以外邦君主承認猶太上帝作為結局，並以但以理的三位朋友獲得更高的官職作為圓滿的收尾。
（三）「至高神」稱謂的雙重含義
尼布甲尼撒在承認但以理的神時，使用了「至高神」這個頭銜。這個稱謂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外邦人和猶太人都在使用，但它的含義卻有細微差異：
1. 共同點：雙方都承認這是一位擁有普世管轄權的偉大主宰。
2. 外邦人差異：對異教徒來說，祂可能只是眾神中權力最高的一位。
3. 猶太人差異：對猶太人來說，這個稱謂則帶有純正的「獨一真神」意義，即耶和華是宇宙中唯一的神。
這個原本可能源於異教的稱謂，在猶太人被擄歸回後變得非常流行，成為一個取代「耶和華」的、廣被接受的普世性稱呼。

二、但以理書3:19~27經文解析
（一）3:19~23 這段經文在描述：
1. 王的極致憤怒與懲罰的執行 (3:19-23)
王的權威遭到公然挑戰，他的反應可想而知是怒不可遏，因此他緊急下達了命令。
(1) 火焰的誇張： 他命令將火窯加熱到比平常高出七倍，這不應作字面來理解，而是應看作一種修辭上的極度誇張，意在表達懲罰的嚴厲和王的極端憤怒。
(2) 嚴密捆綁：王特別命令軍隊中的精壯戰士將這三個已被定罪的人捆綁起來，以防止他們有任何掙扎或逃脫的機會。
2. 服裝的爭議與年代線索
經文描述三位青年是穿著他們的各樣服飾被投入火窯。這些專業的服飾名稱引起了翻譯者的極大困惑：
(1) 翻譯的挑戰： 許多英文譯本試圖將這些服飾描繪成類似於朝臣的正式服裝，但這種描述與火窯的背景顯得極不協調。古代譯者對這些專門術語也同樣感到困惑，這證明了《但以理書》的寫作年代與譯者所處的年代有很大的時間差距，導致一些專業詞彙難以理解。
(2) 可能的含義： 普遍認為，當時他們穿的是正式的宮廷官服。現存譯本中最古老的《七十士譯本》雖然嘗試合理翻譯，但仍減少了詞彙數量。現代譯本的「外衣、長襪和帽子」可能是最接近其原意的描寫。
3. 忠誠侍從的犧牲
由於尼布甲尼撒的不耐煩與憤怒，他眼睜睜看著他忠誠的侍從在執行任務時，被火窯重新升高的熱浪吞噬。
（二）3:24~25 這兩節經文在講述:
1. 王的震驚與奇異的景象
尼布甲尼撒王沒有離開現場，他要親眼看著三位挑戰他權威的青年被燒死，以平息他心中的怒火。但是，讓他極度驚訝的是，當他望向火窯時，竟然看見了第四個身影。他立刻質問身邊的大臣，是否在處決時不小心扔進了四個人，因為他明明記得被扔進去的只有三個壯丁。
更令王感到不可思議的是，他清楚地看到這四個人都沒有被捆綁。原來是熾熱的火焰已經將捆在他們身上的繩索燒盡了。他們在火中自由地走動，絲毫沒有被火焰傷害，這證明了火對他們完全無效。
2. 第四位的身份之爭議
王認出這第四位人物，並稱其「相貌好像神子」。關於這位「神子」的確切身份，歷來存在爭議：
(1) 從王的角度（外邦觀點）：尼布甲尼撒可能將「神子」理解為一位天使。這個詞在古代文獻中常被用來指代那些受上帝差遣來執行祂旨意的天上使者。在這裡，這位使者的職責就是保護這三位忠心的朋友。
(2) 從神學角度（聖經觀點）：另一種更深的理解是，這位人物是上帝的顯現（theophany）。祂可能是舊約時代的「聖子」，雖然未像在新約中那樣道成肉身，但在信徒最需要的時刻，祂會以某種形式顯現，與屬祂的人同在。
不論其確切身份為何，這位「神子」的出現無可爭議地代表了上帝的親自同在，這一點連尼布甲尼撒王本人也無法否認。
（三）3:26~27 者兩節經文在描述：
1. 王的認信與呼喚 (3:26)
親眼目睹了這生平未見的超自然事件後，尼布甲尼撒的驚訝徹底壓倒了他先前的怒氣。他明白將這三位猶太青年繼續留在火中已是徒勞，因此他呼喚他們出來。
(1) 語氣的轉變： 王大聲喊叫：「至高神的僕人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出來，到這裡來吧！」他重複的呼喚（「出來」和「來吧」）表明他可能害怕這三位青年不相信他已經改變了心意，因此需要一再保證。
(2) 對神的稱謂： 王稱呼他們的上帝為「至高神」。這是一個猶太人常使用的稱謂，顯示他不僅受眼前神蹟的震撼，也受到前一章上帝是「萬神之神、萬王之主」（2:47）這一啟示的影響。
2. 權力的失效與神蹟的徹底性
尼布甲尼撒的認信不一定代表他轉變成為一位獨一真神的信徒，但這清楚表明他已經意識到：在他之上還存在著一位更高的掌權者，這位更高的權威完全使他的死刑命令失效，並架空了他對人生殺予奪的權力。
(1) 重臣的見證： 為了證明這個神蹟的真實性，經文特別強調當時聚集了王的所有重要大臣，包括總督、欽差和謀士，他們都親眼查看這三個人。
(2) 奇蹟的完整： 這些目擊者確認，火焰完全沒有傷害到他們的身體。他們的頭髮沒有燒焦，衣服沒有變色，甚至連一點燒焦的氣味都沒有。這證實了火本應有的焚燒能力被上帝暫時收回，這是一個無可辯駁的徹底神蹟。

三、但以理書3:19~27經文釋義
（一）王的狂怒與巧妙的諷刺 (3:19)
這段敘事的開頭巧妙地運用了雙關語。經文中用來指代王所鑄造金像的亞蘭文單詞，同時也被用來形容王聽到三位希伯來人拒絕服從命令時，那扭曲的面容。作者藉此對王的反應進行了諷刺，暗示他「怒氣填胸」時的臉孔，就像他自己所立的那個冰冷偶像一樣難看且僵硬。這似乎在微妙地提醒讀者，那尊像其實就是王傲慢形象的投射。
（二）懲罰的極致與死亡的確定 (3:19-23)
作者極力渲染處決的細節，目的是要凸顯隨後神蹟拯救的非凡：
1. 火力的極限：火窯被加熱到比尋常高出七倍，這是一種誇張的修辭手法，表明火焰的熾熱程度已達到摧毀一切的決心。
2. 徹底的捆綁：三位青年被他們繁複的衣著和堅固的繩索緊緊纏住，加上強壯的行刑者被熱浪燒死在窯口，這一切都確定了他們生還的機會為零。他們是被投入一個烈焰翻騰的墳墓，只有上帝的介入才能讓他們脫困。
3. 信仰的質疑：這情景也提出了一個核心問題：那位曾向但以理啟示夢境的上帝，是否能夠——或者說願意——進行更進一步、可見的神聖顯現，親自「降臨」來搭救祂的百姓？
（三）王的驚異與上帝的親臨 (3:24-27)
尼布甲尼撒親眼目睹了這不可思議的救贖過程。儘管他曾聽他的哲士斷言神明「不與世人同住」，但此刻他只能用「好像眾神之子」來形容他所見到的第四位身影。這個神聖存在：
1. 釋放被捆者：祂解除了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的捆綁。
2. 保護信徒：祂保護他們不被烈火吞噬，並與他們一同在火中行走。
這場景展示了與巴比倫諸神截然不同的神性：以色列的神並非高高在上、拒人千里，而是在祂的百姓處於最危急的時刻，親自介入、與他們同行。這位神不僅能拯救他們脫離洪水，也能拯救他們脫離烈火，因為他們對祂完全信靠。所有參與典禮的大臣們都親自檢查了這三人，確認他們毫髮無傷、衣物完整，甚至沒有一點煙火的氣味。這讓那些曾向無生命的偶像屈膝的人，不得不面對猶大活神的真實與大能。
（四）貫穿全書的救贖主題與後世的影響
三位忠心猶大人的得救是貫穿整卷《但以理書》的主題縮影——從但以理拒食王膳、到哲士被救脫離死刑、再到但以理自己被救脫離獅子口，都預示著最終，神將拯救祂的子民，甚至將他們從死亡中救贖出來。

四、但以理書3:28~30經文解析
（一）3:28~30 這段經文在講述：
1. 從自誇到讚美：王的認信 (3:28)
在親眼見證這場超自然的神蹟後，尼布甲尼撒的狂妄自大立即消退。他將原本用於自我炫耀的精力轉向讚美那位施行神蹟的上帝。他從未見過巴比倫的神祇展現出如此巨大的能力，因此他讚歎地說：「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的上帝，是值得稱頌的！」
(1) 關係的界線：王使用「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的上帝」這個稱謂，暗示他只是客觀地承認這位神的大能，但尚未與這位神建立個人的信仰聯繫。當時的他仍有自己的國家神祇，要他在此刻完全皈依外國人的神是不太可能的。
(2) 行動的讚揚：王公開褒揚了這三位被他征服的外國人的神，並總結了他們的忠誠行為：這位神「差遣使者拯救了倚靠祂的僕人；他們拒絕服從王的命令，寧願犧牲自己的性命，也不肯事奉或敬拜除了真神之外的任何神明。」
2.  頒布法令與公開平反 (3:29)
王親自為三位朋友徹底平反，並發布了一道嚴厲的帝國法令：
(1 ) 極刑威脅： 他宣稱，無論是「何方、何國、何族」的人，凡是胡亂說話詆毀或冒犯「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的上帝」，都將會被處以極為殘酷的凌遲刑罰，他們的房屋也會變成廢墟。
(2) 拯救的唯一性：王頒布此令的理由是：「因為沒有別的神能像這樣施行拯救。」這是一份對這位上帝拯救能力獨一無二的公開聲明。
3. 最高的榮譽與回報 (3:30)
最後，尼布甲尼撒進一步「提升」了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在巴比倫省的地位。這裡的「高升」原意是使他們興盛或昌隆，無論是加官晉爵還是給予重金獎賞，這都無疑為他們帶來了無上的榮耀。這是對他們願意為真理而捨身的精神所給予的最高回報。

五、但以理書3:28~30經文釋義
（一）王態度的轉變與法令的頒布 (3:28-29)
尼布甲尼撒王目睹了神蹟，為了維護自己的顏面並對事實做出回應，他沒有愚蠢地否認眼前的一切，而是下達了稱頌那位上帝的諭旨。儘管他內心的傲慢可能依然存在（這在第四章會再次浮現），但他這次的行動至少在表面上是個巨大的轉變。
王的宣告清晰地闡述了這一事件的幾個核心主題：
1. 上帝奇妙的拯救：承認這位神所行的非凡神蹟。
2. 神僕人的堅定信靠：讚揚三位青年的忠誠。
3. 拒絕偶像崇拜：肯定猶大人除了自己的上帝以外，絕不敬拜任何別的神。
這其中充滿了諷刺意味：這位曾下令全地人必須敬拜偶像的狂妄君主，現在卻下令全地人（無論何方、何國）不得以任何方式侮辱或嘲笑這三位被擄者的上帝，違者將處以死刑。王原先意圖處死三位猶大人的企圖徹底失敗並反轉，現在巴比倫帝國的所有屬國都被迫承認這位真神的拯救大能。
（二）偶像的失勢與控告者的羞辱
經文讓我們察覺到，王沒有要求繼續敬拜偶像，也沒有慶祝典禮的成功。至少可以肯定，金像的威風大減。
1. 對手的挫敗： 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的高升，對那些想方設法陷害他們的巴比倫人來說，無異於一記響亮的耳光（3:12）。這些控告者可能從此再也不敢質疑這些猶大官員及其對本族神的忠誠。
2. 猶大人的榮耀：猶太人的上帝不僅曾拯救他們脫離洪水和敵人，現在甚至從暴怒的巴比倫王法令中拯救了祂的僕人。這份拯救超越了所有別的神，對於所有被擄的猶大人來說，是一個極大的鼓舞和盼望——即使處於被擄者地位，也能在強大的巴比倫統治階層中居於要職。
（三）但以理的缺席與他的宮廷地位
一個令人好奇的問題是：但以理在哪裡？ 作者沒有明確解釋他為何缺席這場偶像奉獻典禮，最可能的推測是，他憑藉著自己在宮廷的獨特地位和影響力，請求並獲得了王的特許，允許他避開這類涉及偶像崇拜的儀式。
1. 特殊待遇： 鑑於但以理先前在第二章中為神做了有力的見證，並被王尊為「萬神之神」的僕人，尼布甲尼撒無疑對他極為尊重。
2. 低調的行事風格： 但以理的行事方式一向低調且內斂，他從不炫耀自己的能力，也從不貿然介入。這種風格解釋了他在宮廷中穩固的地位，使他能夠在異教環境中保持信仰的委身，並為他在第四章中「終於」出場，以及第五、第六章中面對新的挑戰埋下伏筆。

